[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关于再次公开征集2018广州天英汇国际创新创业大赛台湾赛区承办服务单位的公告

[bookmark: OLE_LINK3]天河区科技工业和信息化局于2018年8月8日就公开征集2018广州天英汇国际创新创业大赛台湾赛区承办服务单位进行公开挂网，截止至报名截止时间，有效报名人不足三家，现再次发布征集公告，并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选定工作原则
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竞争、择优的原则，在报名单位中，由我局项目采购工作领导小组按有关规定选择服务单位。
二、项目名称
2018广州天英汇国际创新创业大赛台湾赛区承办服务
三、项目介绍
“天英汇”是天河区为创新创业倾力打造的综合性、全链条双创服务品牌，致力于创建国际领先的创新创业生态圈与战略性产业发展平台。广州天英汇国际创新创业大赛作为 “天英汇”的主体活动之一，于2015年启动，每年一届，对接全球创新创业资源，着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双创赛事，携手国内国际优质专业服务机构、投资机构，联动各类创业孵化园区、众创空间等创新载体，为参赛项目提供获奖项目落户奖金、创新创业服务以及一系列配套的产业扶持和科技创新优惠政策。2017年起，大赛设置了台湾赛区，通过举办赛事宣传推广、项目征集、培训辅导等一系列活动，鼓励和扶持台湾青年到广州、天河创业。
四、项目服务内容及要求
根据《广州市天河区推动台湾大学生实习和台湾青年创新创业实施办法》及本项目的要求，负责2018广州天英汇国际创新创业大赛台湾赛区（以下简称台湾赛区）的整体策划、宣传推广、赛事组织等全流程执行承办服务工作，需按以下服务内容提交整体工作方案并予以组织实施，包括但不限于：
（一）举办时间进程：大赛应按项目要求在2018年9月-11月完成台湾赛区的启动、征集、培训、初赛、决赛各阶段相关工作。
（二）组织机制：承办服务机构应提供台湾赛区参与活动执行、项目培训、项目评审、宣传推广、后续落地服务等相关工作的资料，包括但不限于项目负责人、执行团队、合作机构以及专家评审的名单、简历等。
（三）宣传推广：按大赛的宣传主题做好台湾赛区的宣传推广工作，包括以下内容：
1.向公众宣传大赛主题、征集方向、赛程、评审赛制、奖励机制等内容及天河区创新创业环境、资源和政策；
2.为大赛组委会及时提供台湾赛区的重要活动、节点的宣传通稿包括文字（中英文）、照片（不少于10张，图片15CMX21CM，分辨率不低于300DPI）、视频等新闻宣传素材；为大赛启动仪式及决赛等重要活动进行图文直播（图片分辨率不低于300DPI）；
（四）项目征集：在台湾赛区进行优秀创新创业项目征集，项目资料须有完整的企业（项目）简介及商业计划书等信息。
（五）培训评审：
1.负责在台湾赛区组织来自于创投、孵化、创业培训等创新创业领域，不少于10人的专业人士组成的创业导师、评审团队，为大赛当地提供项目培训、赛事评审等专业服务；
[bookmark: _GoBack]台湾赛区的评审导师名单须提前报区科工信局审核，具体要求为：决赛阶段评委人数7人，由来自投资机构、创业服务机构或科技企业的投资人、创业导师和高层管理人员组成，其中大陆评委不得少于4人；大陆评委的交通、住宿等费用由执行单位负责。
2．严格公开、公平、公正完成天英汇大赛台湾赛区参赛项目的征集、初赛、决赛等各阶段的评审工作，决赛评审结果需提供符合当地竞赛运营规则的审计文书；
3.负责面向报名项目组织不少于 2场，每场不少于2小时，参与人数不少于30人的大赛主题的创业培训活动课程，课程设置设计应包括商业计划、团队建设、创业政策、投融资、企业推广营销、落地服务及天河区创新创业资源宣传等方面内容。
（六）组织执行：
1. 依照《广州市天河区推动台湾大学生实习和台湾青年创新创业实施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做好台湾赛区各参赛项目的资格审核，避免出现法律、商务纠纷影响大赛承办；
2.负责组织大赛台湾赛区活动期间的会务执行、媒体宣传等相关工作，并依照当地法律法规做好安全保障； 
3.按采购人要求及时报告台湾赛区工作进展情况按时上报，及时响应各项工作要求；
4.做好大赛台湾赛区获奖项目的落地注册、投融资对接、市场推广等配套服务工作。
5.依照采购人的相关要求，将台湾赛区活动过程中形成的各种资料（包括文稿、图片、视频、音频等）整理归档，统一移交给采购人。（其中图片要求为：15CMX21CM，分辨率不低于300DPI；为各重点活动录制的视频精度不低于1080p）
（七）采购人将委托天英汇平台第三方绩效管理机构对各赛区承办服务情况进行全流程的管理及验收考核，并以验收考核作为付款依据。
五、项目预算（最高限价）及资金来源
30万元人民币，由区财政出资；
项目最高限价30万元，费用包括但不限于策划组织、场地物料、执行统筹、嘉宾评委邀请与接待、摄影摄像、宣传推广及相关含税费用。
六、报名单位合格条件
（一）基本要求
1．报价单位应具备《政府采购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条件； 
2.报价单位须是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3.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和自然人报价。
（二）专项要求
1．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项目服务能力以及安全保障能力；
2．承担活动组织所有安全保障事项；
3．项目服务时间及地点由天河区科工信局确定；
4．如活动需要调整日期，须配合主办单位的调整要求；
5.满足项目服务内容相关的合理要求。
七、报名应提交资料（报名文件）
（一）资格审查资料
1、服务承诺书（见附件2）；
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见附件3）；
3、办理人的单位介绍信或单位授权委托书（见附件4）；
4、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
（二）评审资料
1.报价函（见附件5）；
2.报价明细表（见附件6）；
3.工作方案（格式自定）；
4.相关业绩资料；
5.企业信誉资料（可截图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并盖企业公章）
以上资料需按顺序装订成册，加盖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名，一式五份，一正四副，若正本与副本有不一致，以正本为准。正副本均须加盖单位公章并装入同一个密封袋，在密封袋正面注明报名单位名称和项目名称，封口加盖公章。
八、报名公告发布时间、递交资料时间 
（一）报名公告发布时间：2018年8月14日至2018年8月18日。
（二）递交资料时间：2018年8月20日（上午：9:00-12:00，下午：2:30-5:00）。递交资料截止时间即为报名截止时间。
注：报名公告发布时间为5日，递交资料截止时间不得早于报名公告截止时间。如项目实施单位需发布补充公告，以最后发布补充公告的时间起计算公告发布时间，若因此报名时间发生变化的，将在补充公告中明确说明。
（三）递交资料地点：天河区政府2号楼1110室
（四）递交资料方式是否有变化，请密切留意补充公告、澄清等相关信息。
（五）逾期递交资料或未在指定地点递交资料的，视为无效报名，我局将拒绝接收报名资料。
九、服务单位选定
根据报名单位提供的报名资料，由我局项目采购工作领导小组从信誉、资质、方案、报价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分（见附件7），集体研究比选，择优确定服务单位。
十、选定结果公示
在天河区门户网站发布选定结果公示，公示时间为3日。公示规定时间内无异议，发选定通知书，服务单位在收取选定通知书后7个工作日内签订合同。
十一、报名资料获取方式
本次报名公告及相关文件、资料均在天河区门户网站（http://www.thnet.gov.cn）上发布，一旦发布，视为已发放给所有报名单位，报名单位可通过网站自行下载。
十二、项目联系方式
地点：天河区政府2号楼1110室
联系人：匡女士
电话：38622897
附件：
1.封面
2.服务承诺书
3.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4.办理人的单位授权委托书
5.报价函
6.报价明细表
7.综合评比表

              广州市天河区科技工业和信息化局
                      2018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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